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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现行《仙庾岭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2—2030）》于2013年获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规划面积9.49平方公里（949公顷）。总规实施以来，在保护景区资源、指导建设发展、助力区域经济与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实施近十年，现行总规已难以适应国家“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多规合一”等新理念新要求，与国土空间规划“三线划定”、景区生态保护及全域旅游发展的实际需求衔接不畅，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矛盾逐渐凸显。为落实上位规划、衔接国土空间规划成果，践行“生态修复、功能修补”理念，推动景区可持续发展，特启动本次总规修编，即《仙庾岭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3—2030年）》（以下简称“总规”）。
二、起草依据
本次总规严格依据《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 50298-2018）《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年修订）《湖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和《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20〕18 号）等文件精神，同时严格遵循保护优先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综合协调原则、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编制规划，以实现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3、 主要内容
1.规划范围：本次总规范围为整合优化后调整的945.74公顷，含荷塘月色、渔樵耕读、庾岭仙踪、大岭山4个景区及包公庙独立景点，涉及仙庾镇、明照街道、宋家桥街道共7个村庄。
	2.性质定位与期限：定位为以丘陵山水田园为基底，融合孝善、道家、农耕、书院文化，以荷塘景观为特色，集农耕体验、休闲度假、文化探源、研学教育于一体的城市风景类省级风景名胜区。规划期限：近期2022-2025年，远期2026-2035年。
	3.分级保护：分为三级保护区及外围保护地带。一级保护区（核心景区）186.03公顷（占总面积19.67%），含重要山水、人文景观，严禁建设；二级保护区160.03公顷（占16.92%），为缓冲地带，严控建设；三级保护区599.68公顷（占63.41%），为服务设施及居民聚集区，允许控制建设；外围保护地带480.65公顷，涵盖景点界线外150-300米范围。
	4.风景游赏规划：荷塘月色景区以“七彩荷塘”为主题，开展田园观光、农耕体验；庾岭仙踪景区以“古韵荷塘”为主题，主打文化体验、研学教育；渔樵耕读景区以“农禅荷塘”为主题，发展农事体验、养生度假；大岭山景区以“自在荷塘”为主题，提供登山、高端度假；包公庙独立景点以“福佑荷塘”为主题，开展文化体验。
	5.设施规划：旅游服务设施设旅游村2处、旅游点5处、服务部15处，依托周边区域建设旅游城、旅游镇，建筑限高15米（4层内）且与周边风貌协调。道路交通方面，推进G4高速相关段、S207旅游示范公路建设；设4处出入口（仙庾岭村为主要出入口）；构建“三环五线”路网，配套10处生态停车场（共535个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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